西部志愿者享受的政策待遇

2012年上海市政策详解：

参加西部计划的志愿者，除可享受西部计划全国项目办《关于印发<2009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全国项目办发〔2009〕7号）、《关于印发〈2011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中青联发〔2011〕12号）规定的政策外，还可享受上海市的有关鼓励政策，现明确如下： 

1、入选的高校毕业生在符合相应条件的情况下，可优先评为“上海市高校优秀毕业生”。
2、入选的高校毕业生在符合相应条件的情况下，可优先免试直升研究生并保留学籍，待服务期满后返校攻读学位。
3、志愿者在服务期间，享受上海给予的生活补贴800元/月（在西藏志愿者900元/月）、交通补贴1000元/年（在西藏、新疆两地志愿者3000元/年）。
4、志愿者在服务期间，市项目办将按照上海市城镇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的下限，为志愿者统一代缴社会保险费。缴费比例依本市规定，单位每月按照缴费基数的37％缴纳（由市财政承担），个人每月按照缴费基数的11％缴纳（由个人承担，在日常生活补贴中扣除）。
5、对于在校就读期间办理国家助学贷款的志愿者，还贷时间可延期至服务期满后开始，服务期间继续享受财政贴息。各高校负责协调银行等有关方面为志愿者延期还贷提供帮助，并负责为其办理有关手续。
6、志愿者在服务期间，享受上海给予的一定保额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。

7、志愿者服务期满并考核合格，可申请“上海市高校毕业生艰苦地区就业奖励金（一）”。服务期为1年的，每人奖励5000元；服务期为2年的，每人奖励10000元（每满一年发放一次，每次发放5000元）；服务期3年及以上的，可享受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政策，本市地方高校西部计划志愿者所需资金在市教委部门预算中安排，具体操作办法另定。中央部门所属高校学生按照全国项目办《关于做好新招募3年期西部计划志愿者学费和助学贷款代偿相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全国项目办发〔2009〕8号）执行。
8、志愿者服务期满并考核合格，结束服务期的当年度可视同应届高校毕业生报考本市机关公务员，在同等条件下，优先推荐、优先调剂、优先录用。录用后，其志愿服务的年限可认定为基层工作经历的年限。
9、专科毕业志愿者服务期满并考核合格，可于结束服务期当年参加专升本考试，在同等条件下，优先录取。
10、志愿者服务期满并考核合格，可根据本人意愿回原籍或到其他地区工作，由学校帮助其办理相关手续。
非本市户籍的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志愿者服务期满并考核合格，在本市工作，可以按照志愿服务开始当年的相关政策，申请落户本市，也可以申请办理三年期以上的引进人才《上海市居住证》。
11、志愿者服务期满并考核合格，进入市场自主择业，各相关部门要为其提供免费的就业指导、就业推荐、人事代理及相关服务，并为落实就业单位的志愿者办理各种人事关系转接手续。
2012年上海财经大学政策详解：
参加2012年大学生服务西部计划的学校毕业生，除了享受国家和上海市规定的配套政策外，同时享受学校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：

1、参加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应届合格毕业生，其户籍、档案可由学校代管两年。

2、参加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应届合格毕业生可授予“上海财经大学优秀毕业生”、“上海财经大学优秀党员”、“上海财经大学优秀团员”和“上海财经大学优秀志愿者”等荣誉称号。

3、获得当年直升研究生资格的应届毕业生参加志愿服务西部计划，学校将为其保留直升研究生资格，待期满后可以回学校继续攻读学位。
4、我校参加2012年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志愿者服务期满后报考本校研究生（含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），依据教育部当年的研究生招生政策可以给予加分，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。

5、参加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应届合格毕业生，经考核合格，服务期满1年，给予“上海财经大学志愿服务西部奖金”（以下简称“奖金”）8000元；服务期满2年，给予奖金16000元。

6、参加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应届合格毕业生服务期满后，经考核合格的志愿者，学校根据其意愿按照应届毕业生优先推荐就业。

7、参加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应届合格毕业生，如果在校期间申请过国家助学贷款，学校负责协助办理延期还款手续。

8、若已经与用人单位签约，报名该项目后被录取的，用人单位要求其支付违约金的，学校就业指导中心负责协助做好与用人单位信息沟通工作。

